 
“以老带新”导师聘用协议书

____________________学院（甲方）同意____________________(乙方)为____________________（丙方）的指导老师。三方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订立本协议，并共同遵守履行。
1、 期限
从  年  月 日起至  年 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；期限为1年。

二、二级学院（甲方）的义务和职责
   （一）督促安排好指导教师与新教师对接。
    （二）根据学校政策落实指导教师培养新教师的工作量，跟进指导教师的培养进度。
    （三）经常了解新教师的学习情况，随时抽查新教师的学习效果。 

三、指导教师（乙方）的条件和职责
   （一）新教师指导教师应为教学能力强、专业实践经验与业绩突出的教师，原则上应是教学名师、金牌讲师或高级职称。
    （二）指导教师应根据新教师的实际情况，做出详细的书面培养计划。
    （三）在日常教学中坚持“传、帮、带”，定期听课，指导新教师备课、上课、说课，向新教师传授教学经验、专业技能及教育教学方法，每学期不少于8节。
    （四）指导新教师开展专业实践、教研教改、科学研究、课程开发等工作，不断提高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能力。

四、新教师（丙方）的义务和职责
    （一）新教师要向指导教师虚心学习、主动请教、接受指导，经常听指导教  师讲课，做好听课笔记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5节，并要有详细记录。 
    （二）认真完成指导教师布置的学习、实践、科研任务，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完成1篇教学研究论文。
    （三）协约期满前一周，写一份专题总结，上一堂公开课。


5、 待遇
    新教师培养期满，考核通过的，按照每月给予50分岗位津贴（每年按10个月计）的标准发放指导教师补贴。对于纳入“青蓝计划”新教师，2年培养期满后，考核结果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等级新教师的指导教师分别发给2000、1000、500元一次性奖励（一人指导多名新教师时，按所指导新教师考核结果的最高等级给予一次性奖励，不累加计算）。

六、考核
    培养协议期结束前一周内，新教师应总结培养期内学习收获与取得的成绩。由人事处、教师发展中心和所在二级学院共同考核“以老带新”培养结果。
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、丙、教师发展中心四方各执一份。

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

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       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甲方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教师发展中心（备案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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